中山醫學大學115年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114年12月16日 114 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環境與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
1、 依據: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12-1條規定。
2、 目的：為防止本校發生職業災害，保障工作場所人員安全衛生與健康。
3、 實施期程：115年01月01日至115年12月31日止。
4、 計畫項目:
1. 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2. 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
3. 危害性化學品之分類、標示、通識及管理。
4. 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與監測。
5. 危險性工作場所之製程或施工安全評估。
6. 採購管理、承攬管理與變更管理。
7. 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8. 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9.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10. 個人防護具之管理。
11. 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
12. 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與運用。
13. 緊急應變措施。
14. 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理與統計分析。
15. 安全衛生管理記錄與績效評估措施。
16. 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
5、 實施細目:
1. 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A. 執行安全觀察。
B. 執行工作場所安全風險評估。
2. 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
A. 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
B. 危險性機械、設備定期檢查。
3. 危害性化學品之分類、標示、通識及管理。
A. 執行危害通識計畫書。
B. 危害標示持續更新。
C. 舉辦化學品分級管理說明會。
4. 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與監測。
A. 進行化學品分級管理調查。
B. 實施作業環境監測(自評)。
5. 危險性工作場所之製程或施工安全評估。
A. 本校無危險性工作場所。
6. 採購管理、承攬管理與變更管理。
A. 執行「採購安全衛生管理要點」。
B. 執行「承攬商勞工安全衛生管理作業辦法」。
1. 承攬商簽署承攬商安全衛生承諾書。
2. 工作場所危害告知。
3. 查核承攬作業情形。
C. 執行「職業安全衛生變更管理要點」。
7. 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A. 執行「職業安全衛生作業標準要點」。
8. 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A. 依「自動檢查計畫」，工作場所實施自動檢查。
9.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A. 辦理新進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B. 辦理在職人員教育訓練。
C. 安全衛生管理人員依規定定期回訓。
D. 特化作業主管在職教育訓練。
E. 辦理環境教育訓練。
F. 辦理節約能源暨節水宣導。
10. 個人防護具之管理。
A. 個人防護具的維護與管理。
B. 緊急應變櫃個人防護具的維護與管理。
C. 執行「呼吸防護辦法」。
11. 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
A. 實施新進人員體格檢查。
B. 實施健康檢查(含特殊作業健康檢查)。
C. 辦理健康講座系列課程。
12. 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與運用。
A. 安全衛生資訊宣導。
13. 緊急應變措施。
A. 舉辦緊急應變訓練及演練。
14. 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理與統計分析。
A. 意外事故調查。
B. 虛驚事故調查。
15. 安全衛生管理記錄與績效評估措施。
A. 每年工作場所安全衛生巡查並記錄，相關記錄整理及於環境與安全衛生委員會討論改善措施及成效。
B. 辦理職業災害統計月報、辦理零災害工時統計。
16. 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
A. 定期召開環境與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
B. 舉辦本校環境與安全衛生週活動。
C. 特定對象保護：母性健康保護辦法執行與管理。
1. 進行健康風險評估。
2. 辨識與評估工作場所環境及作業之危害。
3. 健康管理與保護措施的執行。
D. 執行「人因性危害預防辦法」。
E. 執行「異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辦法」。
F. 執行「執行職務遭受不法侵害預防辦法」。
6、 計畫時程：如附表一。
7、 實施辦法:
1. 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A. 工作場所負責老師不定期至工作場所觀察工作人員作業情形，發現不安全行為和狀況。
B. 設計實驗時，應評估實驗內容及設備之安全性。
C. 依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與控制計畫辦理。
2. 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
A. 危險性機械設備於使用前，應取得檢查合格證。
B. 危險性機械設備操作人員應具備操作人員資格才能操作。
C. 依合格證期限委請檢查機構執行檢查。
3. 危害性化學品之分類、標示、通識及管理。
A. 工作場所危害性化學品通識及標示執行，應依本校危害通識計畫內容規定辦理。
B. 舉辦化學品分級管理說明會，讓教職員工了解如何分類及分級管理。
4. 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與監測。
A. 舉辦化學品分級管理說明會，調查全校化學品使用情況。
B. 調查需進行作業環境之採樣之工作場所，確認符合作業環境監測需求之工作場所，其中教師之研究室由研究計畫教師負責實施作業環境監測。
C. 工作場所二氧化碳之作業環境監測，由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規劃實施。
D. 若無作業環境監測需求之工作場所，則依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辦法進行分級管理，進行必要之作業環境監測(自評)。
5. 危險性工作場所之製程或施工安全評估。
A. 每年檢討本校有無危險性工作場所。
6. 採購管理、承攬管理與變更管理。
A. 依本校採購安全衛生管理要點辦理。
B. 依本校承攬商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辦法辦理。
C. 執行承攬作業前，應對承攬人實施工作場所危害告知。
D. 查核承攬作業管理相關記錄。
E. 依本校職業安全衛生變更管理要點辦理。
7. 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A. 工作場所負責人依工作場所性質制訂，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從旁協助建立。
B. 依本校職業安全衛生作業標準要點辦理。
8. 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A. 工作場所負責人依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製作之自動檢查流程實施自動檢查。
B. 相關資料留存工作場所3年備查。
9.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A. 每年定期辦理新進人員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3小時、危害通識教育訓練3小時、生物安全教育訓練8小時等課程共計14小時。
B. 定期辦理人員在職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每1年至少1小時。
C. 本校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每2年至少6小時、安全衛生管理人員每2年至少12小時及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每3年至少12小時以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D. 本校特化作業主管在職教育訓練需每3年6小時，每年辦理2小時之在職訓練。
E. 配合工作場所新進人員辦理環境教育訓練，以了解本校相關環保相關規定。
F. 於學期中辦理節約能源暨節水宣導，以加強教職員生節約之概念進而達到節約。
G. 針對操作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新進人員，每年定期辦理輻射防護講習3小時。
10. 個人防護具之管理。
A. 工作場所依實際需求編列預算請購。工作場所建立清單管理，並由本校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查核督導。
B. 緊急應變櫃個人防護具的維護與管理，由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負責檢點與更新維護。
C. 個人呼吸防護具之管理依本校呼吸防護辦法辦理。
11. 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
A. 新進教職員工由人力資源室於報到時繳交體格檢查表送至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存查，由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協助檢查機構檢查時提供資料；新進學生由學務處身心健康中心辦理之體格檢查，並協助檢查機構檢查時提供資料。
B. 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編列預算，於每年1月1日至3月15日辦理健康檢查；每年11月辦理特殊作業健康檢查。
C. 健康檢查(含特殊作業健康檢查) 檢查報告造冊分發給受檢者，健康檢查資料由勞工健康服務之護理人員存查，並辦理健康促進活動。
12. 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與運用。
A. 安全衛生相關新知及新修正法規等利用本校公文系統或網頁宣導週知。
13. 緊急應變措施。
A. 配合校安中心舉辦全校性緊急應變訓練及演練。
B. 辦理工作場所緊急應變演練，加強教職員生應變能力。
14. 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理與統計分析。
A. 發生意外事故時，調查事故原因及擬訂改善對策。
B. 宣導虛驚事故提報之重要性，並依虛驚事故擬訂改善對策。
15. 安全衛生管理記錄與績效評估措施。
A. 定期至各單位工作場所實施安全衛生稽查，統計缺失資料呈報各單位及環境與安全衛生委員會，並請各單位限期改善。
B. 每月實施職業災害統計，並依規定每月初上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職業災害統計網路填報系統進行填報作業。
16. 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
A. 環境與安全衛生委員會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每3個月至少召開一次會議。
B. 每年舉辦本校環境與安全衛生週活動，藉此強化師生的環境與安全衛生及消防觀念。
C. 特定對象保護：母性健康保護辦法執行與管理。
1. 人力資源室及工作場所負責人協助提供女性工作者資料，如妊娠或產假人員清冊、工作部門及工時排班等。
2. 進行健康風險評估。
3. 辨識與評估工作場所環境及作業之危害。
4. 每2個月勞工健康服務醫師提供母性工作者個人面談指導。
5. 健康管理與保護措施的執行。
D. 執行「人因性危害預防辦法」、「異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辦法」及「執行職務遭受不法侵害預防辦法」問卷調查。
8、 本計畫經環境與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本計畫未規定事項，依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附表一
	計畫項目
	實施細項
	實施要領
	實施單位及人員
	預  定  工  作  進  度
	需用費用(NT$)
	備  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執行安全觀察
	不定期至工作場所觀察工作人員作業情形，發現不安全行為和狀況。
	工作場所負責人
	◎
	◎
	◎
	◎
	◎
	◎
	◎
	◎
	◎
	◎
	◎
	◎
	0 
	　

	
	執行安全風險評估
	設計實驗時，應評估實驗內容及設備之安全性。
依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與控制計畫辦理。
	工作場所負責人
	◎
	◎
	◎
	◎
	◎
	◎
	◎
	◎
	◎
	◎
	◎
	◎
	0 
	　

	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
	購置危險性機械設備
	危險性機械設備於使用前，應取得檢查合格證。
	工作場所負責人
	◎
	◎
	◎
	◎
	◎
	◎
	◎
	◎
	◎
	◎
	◎
	◎
	0 
	　

	
	危險性機械設備定期檢查
	依合格證期限委請檢查機構執行檢查。
	工作場所負責人
	◎
	◎
	◎
	◎
	◎
	◎
	◎
	◎
	◎
	◎
	◎
	◎
	0 
	　

	危害性化學品之分類、標示、通識
及管理
	執行危害通識計畫
	依危害通識計畫規定辦理。
	使用危害物工作場所負責人
	◎
	◎
	◎
	◎
	◎
	◎
	◎
	◎
	◎
	◎
	◎
	◎
	0　
	　

	
	危害標示製作
	依危害通識計畫規定辦理。
	環安衛中心配合相關單位實施
	◎
	◎
	◎
	◎
	◎
	◎
	◎
	◎
	◎
	◎
	◎
	◎
	0 
	　

	
	化學品分級管理說明會
	舉辦化學品分級管理說明會2場次。
	工作場所負責人、環安衛中心
	
	◎
	
	
	
	
	◎
	
	
	
	
	
	0
	環安衛中心人員自行說明

	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與監測
	作業環境監測(自評)
	舉辦化學品分級管理說明會，調查全校化學品使用情況。
調查需進行作業環境之採樣之工作場所，確認符合作業環境監測需求之工作場所，其中教師之研究室由研究計畫教師負責實施作業環境監測。
工作場所二氧化碳之作業環境監測，由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規劃實施。
若無作業環境監測需求之工作場所，則依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辦法進行分級管理，進行必要之作業環境監測(自評)。
	環安衛中心配合相關單位實施
	
	
	
	
	
	◎
	
	
	
	
	
	◎
	100,000 
	　

	危險性工作場所之製程或施工安全評估
	無危險性工作場所。
	每季檢討本校有無危險性工作場所。
	環安衛中心
	
	
	◎
	
	
	◎
	
	
	◎
	
	
	◎
	0

	

	承攬管理
	執行承攬商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辦法
	依本校承攬商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辦法辦理。
	請購單位
	◎
	◎
	◎
	◎
	◎
	◎
	◎
	◎
	◎
	◎
	◎
	◎
	0 
	　

	
	承攬商簽署承攬商安全衛生承諾書。
	請購單位於承攬商施工前要求其簽署承攬商安全衛生承諾書。
	請購單位辦理
	◎
	◎
	◎
	◎
	◎
	◎
	◎
	◎
	◎
	◎
	◎
	◎
	0
	

	
	工作場所危害告知
	執行承攬作業前，應對承攬人實施工作場所危害告知。
	請購單位辦理
	◎
	◎
	◎
	◎
	◎
	◎
	◎
	◎
	◎
	◎
	◎
	◎
	0 
	　

	
	查核承攬作業情形
	查核承攬作業管理相關記錄。
	環安衛中心
	◎
	◎
	◎
	◎
	◎
	◎
	◎
	◎
	◎
	◎
	◎
	◎
	0 
	　

	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訂定工作場所設備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工作場所負責人依工作場所場所性質製訂，環安衛中心從旁協助建立。
	工作場所負責人
	◎
	◎
	◎
	◎
	◎
	◎
	◎
	◎
	◎
	◎
	◎
	◎
	0 
	　

	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依「自動檢查計畫」，工作場所實施自動檢查
	工作場所負責人依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製作之自動檢查流程實施自動檢查。
相關資料留存工作場所3年備查。
	工作場所負責人及操作人員
	◎
	◎
	◎
	◎
	◎
	◎
	◎
	◎
	◎
	◎
	◎
	◎
	0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工作場所新進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每年定期辦理工作場所新進人員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3小時、危害通識教育訓練3小時、生物安全教育訓練8小時等課程共計14小時*2場次之安全衛生研習營。
	工作場所新進人員
	
	◎
	
	
	
	
	
	
	◎
	
	
	
	56,000 
	寒暑假各一場次

	
	辦理在職人員教育訓練。
	定期辦理工作場所人員在職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每1年至少1小時。
	
	
	◎
	
	
	
	
	
	
	◎
	
	
	
	0 
	併入安全衛生研習營

	
	安全衛生管理人員依規定定期參予回訓。
	本校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每2年至少6小時、安全衛生管理人員每2年至少12小時及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每3年至少12小時
	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
	◎
	◎
	◎
	◎
	◎
	◎
	◎
	◎
	◎
	◎
	◎
	18,000 
	

	
	特化作業主管在職教育訓練。
	本校特化作業主管在職教育訓練需每3年6小時，每年辦理2小時之在職訓練。
	特化作業主管
	
	◎
	
	
	
	
	
	
	◎
	
	
	
	0
	併入安全衛生研習營

	
	辦理環境教育訓練。
	配合工作場所新進人員辦理環境教育訓練，以了解本校相關環保相關規定。
	全校教職員生
	
	
	
	
	◎
	
	
	
	
	
	
	
	4,000
	　

	教育訓練
	辦理節約能源暨節水宣導。
	於學期中辦理節約能源暨節水宣導，已加強教職員生節約之概念進而達到節約。
	全校教職員生
	
	
	
	
	
	
	
	
	
	◎
	
	
	4,000
	

	
	輻射防護講習
	每學年辦理輻射防護講習3小時，以符合法令規範。
	操作輻射源之新進人員
	
	
	
	
	
	
	
	
	◎
	
	
	
	6,000
	

	個人防護具之管理
	工作場所個人防護具的維護與管理。
	工作場所依實際需求編列預算請購。工作場所建立清單管理，並由本校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查核督導。
	工作場所負責人
	◎
	◎
	◎
	◎
	◎
	◎
	◎
	◎
	◎
	◎
	◎
	◎
	系所自行編列
	　

	
	緊急應變櫃個人防護具的維護與管理。
	緊急應變櫃個人防護具的維護與管理由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負責檢點與更新維護。
	環安衛中心
	◎
	◎
	◎
	◎
	◎
	◎
	◎
	◎
	◎
	◎
	◎
	◎
	10,000 
	　

	
	呼吸防護具配戴評估
	本校緊急應變人員呼吸防護具配戴評估
	環安衛中心、軍訓室及校安中心
	
	
	
	
	
	
	◎
	
	
	
	
	
	30,000
	15人2種呼吸防護具評估

	健康檢查、管理、促進
	實施體格檢查
	1.新進教職員工由人力資源室於報到時繳交體格檢查表送至勞工健康服務之護理人員存查，由勞工健康服務之護理人員協助檢查機構檢查時提供資料。                                       2.新進學生由學務處身心健康中心辦理之體格檢查事宜並協助檢查機構檢查時提供資料。
	人力資源室及護理人員
	◎
	◎
	◎
	◎
	◎
	◎
	◎
	◎
	◎
	◎
	◎
	◎
	0
	　

	
	健康促進
	每學年辦理健康促進活動，增進教職員工健康。
	環安衛中心、護理人員
	
	
	◎
	
	
	◎
	
	
	◎
	
	
	◎
	20,000
	

	健康檢查、健康管理、健康促進事項
	實施健康檢查(含特殊檢查.輻射作業定期檢查)
	1.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編列預算，實施健康檢查(含特殊作業健康檢查)。
2.檢查報告造冊分發給受檢者，健檢資料由勞工健康服務之護理人員存查，並辦理健康促進活動。
	環安衛中心、護理人員及接受健康檢查人員
	◎
	◎
	◎
	
	
	
	
	
	
	
	◎
	
	3,651,560 
	

	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與運用
	安全衛生資訊宣導
	安全衛生相關新知及新修正法規等利用本校公文系統或網頁宣導週知。
	環安衛中心
	◎
	◎
	◎
	◎
	◎
	◎
	◎
	◎
	◎
	◎
	◎
	◎
	0 
	　

	緊急應變措施
	舉辦緊急應變訓練及演練。
	配合校安中心舉辦全校性緊急應變訓練及演練。
	校安中心及環安衛中心
	
	
	
	◎
	
	
	
	
	◎
	
	
	
	0 
	　

	
	
	辦理作場所緊急應變演練，加強教職員生應變能力。
	環安衛中心
	　
	　
	◎　
	　
	　
	　
	
	
	◎
	　
	　
	　
	0
	　

	
	
	急救箱耗材
	環安衛中心
	
	◎
	
	
	◎
	
	
	◎
	
	
	◎
	
	5,052
	

	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理與統計分析。
	意外事故調查。
	發生意外事故時，調查事故原因及擬訂改善對策。
	環安衛中心及工作場所負責人
	◎
	◎
	◎
	◎
	◎
	◎
	◎
	◎
	◎
	◎
	◎
	◎
	0
	　

	
	虛驚事故調查。
	宣導虛驚事故提報之重要性，並依虛驚事故擬訂改善對策。
	環安衛中心及工作場所負責人
	◎
	◎
	◎
	◎
	◎
	◎
	◎
	◎
	◎
	◎
	◎
	◎
	0
	　

	安全衛生管理記錄及績效評估措施
	每學年作場所安全衛生巡查並記錄，相關記錄整理及於環境與安全衛生委員會討論改善措施及成效。
	定期至各單位工作場所實施安全衛生稽查，統計缺失資料呈報各單位及環境與安全衛生委員會，並請各單位工作場所限期改善。
	環安衛中心及工作場所負責人
	　
	　
	　
	◎
	◎
	◎
	　
	　
	　
	◎
	◎
	◎
	0
	　

	
	辦理職業災害統計月報、辦理零災害工時統計。
	每月實施職業災害統計，並依規定每月初上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職業災害統計網路填報系統進行填報作業。
配合行政院勞動部「無災害工時紀錄活動」，依規定每月定期上網申報無災害工時記錄。
	環安衛中心及各系所
	◎
	◎
	◎
	◎
	◎
	◎
	◎
	◎
	◎
	◎
	◎
	◎
	0
	　

	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
	定期召開環境與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
	環境與安全衛生委員會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每3個月至少召開一次會議。
	環境與安全衛生委員會
	　
	　
	◎
	　
	　
	◎
	　
	　
	◎
	　
	　
	◎
	10,800 
	　

	
	舉辦本校環境與安全衛生週活動。
	每年舉辦本校環境與安全衛生週活動，藉此強化師生的環境與安全衛生及消防觀念。
	環安衛中心
	
	
	
	
	
	
	
	
	
	
	
	◎
	10,000 
	　

	
	特定對象保護-進行健康風險評估
	人力資源室及工作場所負責人協助提供女性工作者資料，進行健康風險評估。
	女性工作者、人力資源室、工作場所負責人、環安衛中心
	◎
	◎
	◎
	◎
	◎
	◎
	◎
	◎
	◎
	◎
	◎
	◎
	0
	

	
	特定對象保護-辨識與評估工作場所環境及作業之危害
	協同職業安全衛生人員進行辨識與評估工作場所環境及作業之危害之評估
	環安衛中心及工作場所負責人
	◎
	◎
	◎
	◎
	◎
	◎
	◎
	◎
	◎
	◎
	◎
	◎
	0
	

	
	特定對象保護-健康管理與保護措施的執行
	每2個月勞工健康服務醫師提供工作者個人面談指導。
	環安衛中心、勞工健康服務醫師
	◎
	
	◎
	
	◎
	
	◎
	
	◎
	
	◎
	
	81,000
	

	
	特定對象保護-健康管理與保護措施的執行
	職業健康管理服務系統(五項功能)
	環安衛中心、勞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
	◎
	◎
	◎
	◎
	◎
	◎
	◎
	◎
	◎
	◎
	◎
	◎
	26,250
	

	
	執行「人因性危害預防辦法」、「異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辦法」及「執行職務遭受不法侵害預防辦法」
	執行問卷調查，並統計分析。高風險者，轉介勞工健康服務醫師諮詢。
	環安衛中心、勞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
	
	
	
	
	
	
	◎
	◎
	◎
	
	
	
	0
	



